附件2
2022年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食品安全

监督抽检（第一部分）不合格产品信息

1.钦州市钦北区那蒙镇新佳惠超市抽检的香芋饼(糕点)（生产日期：2022-05-04），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检验结果为0.36g/100g，标准规定≤0.25g/100g。
2.钦州市钦北区新棠镇新星饼屋抽检的酥角(糕点)（生产日期：2022-05-02），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检验结果为1.4g/100g，标准规定≤0.25g/100g。
3.钦州市第一中学食堂抽检的豆芽（购进日期：2022-06-01），4-氯苯氧乙酸钠(以4-氯苯氧乙酸计)检验结果为62.9μg/kg，标准规定不得检出。
4.钦州市钦北区合兴生鲜肉店抽检的姜（购进日期：2022-06-15），铅(以Pb计)检验结果为0.225mg/kg，标准规定≤0.1mg/kg。

5.钦州市钦北区黄小玲生鲜店抽检的泥鳅（淡水鱼）（购进日期：2022-06-14），恩诺沙星检验结果为731μg/kg，标准规定≤100μg/kg。

6.钦州市钦北区黄小玲生鲜店抽检的姜（购进日期：2022-06-15），铅(以Pb计)检验结果为0.243mg/kg，标准规定≤0.1mg/kg。
7.钦州市好美丽食品有限公司一分店抽检的大纸杯蛋糕（加工日期：2022-06-15），铝的残留量(干样品，以Al计)检验结果为186mg/kg，标准规定≤100mg/kg。


